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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上訴委員會

行政上訴第43/2009號

有關

周耀昌 上訴人與個人資料私隱專員 答辯人及有關

行政上訴委員會

行政上訴第45/2009號

張建光 上訴人

與

個人資料私隱專員 答辯人

之間

在行政上訴委員會席前的上訴個案

聆訊日期：2010年9月7日

書面裁決理由頒布日期：2010年12月30日

裁決理由書



背景

1
. 兩位上訴人是同一屋苑業主，因不滿法團某些措施和決

定，聯同其他業主，去信法團主席，正式要求依《建築物管理條

例》規定召開法團會議。管理公司通常都是協助法團處理事務，這

次也不例外，協助主席安排召開會議事宜。管理公司把信件張貼通

告箱內，這做法引來兩位上訴人不滿，指摘法團和管理公司洩露了

他們的個人資料，並向個人資料隱專員（下稱‘專員’）投訴。投訴不

久後，管理公司爲息事寧人，便把信件除下，有見及此，專員也不

立案調查。兩位上訴人分別向本委員會上訴，要求推翻其決定。兩

位上訴人的上訴理由，雖不完全相同，但專員所持理據一樣，兼且

由同一事件引發，本委員會應專員的要求，一倂處理和聆訊兩人的

上訴。

上訴理由

2
. 兩位上訴人認爲這樣張貼他們的聯署信，是不公平的做

法，在上訴通知書裏，陳述了他們的憂慮和可能受到的損害，還說

到管理公司和法團，在其他管理間題方面的種種不是，更列舉多個

例子作比較，以突出這次洩露其個人資料的行爲不當之處。

3
. 專員沒有質疑他們的憂慮，個人的感受因人而異，背後也

不定有什麼原因，本委員會也不會懷疑他們真的憂慮這事件可帶來

種種不良的後果。說到其他屋苑的管理不善之處，就確如專員所

指，與他要處理的投訴無關。上訴人所舉的例子，皆與本案事實性

質不一樣，所涉法規也不盡相同，更不是什麼詮釋法律觀點的案

例，雖可表達上訴人極之不滿的情緒，但對裁決上訴毫無幫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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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 綜合兩位上訴人的觀點，實質上訴理據只有一個，就是管

理公司和法團向與召開會議一事無關的人士，浅露了他們的姓名和

地址。

專員的理據

5
. 專員在顧及個案所有的情况後，若有任何理由使他認爲立

案件調查是不必要的，便可拒絕立案調查。這是「個人資料(私

隠)條例a第39 (2) (d)條賦予專員的權力。當然，‘任何理

由
’

，實應指‘任何合理的理由’，這點是有先例可援
J
。對今次兩位上

訴人的投訴，專員決定不立案調查，因爲調查是不必要。這理由是

否合理，要看所持理據。

6
. 專員的理據有二，第一，沒有違反個人資料(私隠)條

例A附表1的第3保障資料原則（下稱“第3原則”）；第二，經

調解後，被投訴者已採取糾正措施，及基於其他實際情況的考慮，

就投訴繼續進行調查，亦不能合理地預計可帶來更滿意的結果。

裁決

7. 涉案的個人資料是兩位上訴人的姓名和地址，聯署信是給

法團主席，所以他是這些個人資料的收集者，使用該等資料受「個

人資料(私隠)條例」規限。此法例規定，「披露」即是「使

用」。管理公司代法團主處理召開會議時，受同樣約束。換言之，

管理公司和法團都不能隨意洩露上訴人的個人資料。

8. 據本個案情況，只有第3原則適用。此原則明文規定，使

用個人資料目的，不得偏離當時宣稱收集資料的目的或相關目的。

1
行政上訴案件2004年第47號；梁恵貞與個人資料私隠專員



按此原則，管理公司和法團主席洩露資料之目的，須與要求召開會

議有關。

9
. 聯署信是根據{M築物管理條例》向主席發出，要求依法定期

限，召開會議。召開一次法團會議，不單須動用相當的財力、物

力，因業主們須安排時間出席，對他們造成的不便，也不容低估。

這次法團主席懂慎行事，採取步驟，查核信上簽名。這是無可厚

非。查核工作交予管理公司代勞，也沒有做錯。

10. 上訴人不滿的是這樣展示他們的聯署信，致使屋苑訪客等

與大廈管理無關的人士，可從中獲得他們的姓名和地址。聆訊時，

管理公司和法團堅持展示聯署信目的只有一個，就是爲了驗證署名

業主的真實身分。據稱這可防止業主身分被盜用，沒有簽名的業

主，見到信上有人冒其名簽名，便會舉報。這種方法，效用多大，

無從得知，可知的卻是，不須透露業主全名，也不減其效用。

11. 第3原則倚重從目的着手，去規範個人資料使用者。設若

管理公司和法團的真正的目的是爲了驗證業主身分，這目的明顯是

符合規定，雖沒有隱去業主全名，不算違規。但上訴人指摘管理公

司和法團另有目的，籍此嚇退簽名業主。上訴人向專員投訴時，沒

有作此明確指控，只在調查過程中，輕輕帶過，難怪專員沒有考慮

這點。嚇退一些簽了聯署信的業主，使法定人數不足，能否使有效

的開會要求因此變成無效這問題，牽涉複雜的法律觀點，不適合在

此討論。應討論的是，專員若顧及這指摘應否作出不同的決定。

12. 兩位上訴人，在上訴通知書裏，沒有放棄指摘管理公司和

法團有不良目的。不排除這目的，不能説他們沒有違反第3原則的



規定。因此專員所持的第一個理據不成立。

13. 專員第二個理據非常充分。經專員調解，聯署信已除下。

專員又建議管理公司和法團行使權利使用個人資料時，要謹慎行

事，考慮省略不必要的個人資科。這些意見也爲他們接納，發生這

事件後不久，法團主席收到另一要求開會的聯署信，這次他們謹慎

行事，沒有重蹈覆轍，可以証明接納專員的建議，不是虛言。這結

果可與繼續調查可獲得的結果作一比較，便知專員決定正確。

14. 專員進行調查後，若發現管理公司和法團目的不符第3原

則規定，充其量是發出「執行通知」，指令除下聯署信。這結果不

比已達成的結果爲好。

15. 基於以上理由，專員不繼續調查，所持理由本身是合理，

也是符合私隱專員公署公開的政策。此情況下，本委員會裁定專員

決定正確’並駁回兩位上訴人的上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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